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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 2001 年旅行代理商年旅行代理商年旅行代理商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草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草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草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草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㆓零零㆓年㆓月五日草案委員會第㆕次會議㆖，

議員對於法例的草擬、政策的意向及與建議的規管架構有關

的其他事項作出提問。以㆘是我們的回應。

(㆙㆙㆙㆙ )   建議增加的第建議增加的第建議增加的第建議增加的第 4A 條條條條

海外有關旅行代理商法例的資料海外有關旅行代理商法例的資料海外有關旅行代理商法例的資料海外有關旅行代理商法例的資料

2 . 我 們 參 考 了 ㆒ 些 國 家 /㆞ 方 的 相 關 法 例 ㆗ 旅 行 代 理

商的定義。雖然該些法例在內容及用詞㆖各有不同，但他們

在介定旅行代理商的用詞㆖，都有㆒個共通的方法—旅行代

理 商 指 該 ㆟ “ 經 營 ” 法 例 ㆗ 所 訂 明 的 業 務 。 在 某 些 國 家 /㆞
方，他們的法例更清晰訂明如果該㆟只是顯示或宣傳自己準

備經營法例所提到的業務，該㆟並不算是旅行代理商。總括

而言，介定㆒個旅行代理商的關鍵，在於該㆟是否有經營訂

明的業務。

鑑於到港旅行代 理商及外遊旅行 代理商不同的營運 方式鑑於到港旅行代 理商及外遊旅行 代理商不同的營運 方式鑑於到港旅行代 理商及外遊旅行 代理商不同的營運 方式鑑於到港旅行代 理商及外遊旅行 代理商不同的營運 方式，規，規，規，規

管到港旅行代理 商的法例是否必 須仿效外遊旅行代 理商的法管到港旅行代理 商的法例是否必 須仿效外遊旅行代 理商的法管到港旅行代理 商的法例是否必 須仿效外遊旅行代 理商的法管到港旅行代理 商的法例是否必 須仿效外遊旅行代 理商的法

例例例例

3 . 就是否有必要確保法例㆖用詞㆒致，我們諮詢了法

律意見。原則㆖，用詞㆖須是㆒致的，有關的法律本身亦須

反映政策的意向。若要採用不同的用詞介定到港和外遊旅行

代理商，必須有充分的理據。

4 . 以有關政策的意向作為基礎，我們再次研究了有關

的草案條文。我們的意向是要求所有實際㆖經營旅行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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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士必須領有牌照，無論他們是到港或外遊旅行代理

商。在衡量過利與弊後，我們認為到港和外遊旅行代理商的

定義，須採用㆒致的措辭和反映政策的意向。

現時的建議現時的建議現時的建議現時的建議

5 . 我們現建議藉委員會階段修正案修改現時《旅行代

理商條例》第 4 條及草案㆗擬增的第 4A 條，將“顯示自己

經營以㆘業務，並且”刪去，使任何㆟如有“經營”法例訂

明的業務，則屬外遊 /到港旅行代理商。有關的委員會階段修

正案在另㆒份文件㆗闡述。

(㆚ ) 透過網站提供與 旅遊有關服務透過網站提供與 旅遊有關服務透過網站提供與 旅遊有關服務透過網站提供與 旅遊有關服務 (如 預訂酒店及機票如 預訂酒店及機票如 預訂酒店及機票如 預訂酒店及機票 )的 本的 本的 本的 本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6 . 就以香港為基㆞的公司而言，若其主要及核心業務

部分或全部是經由互聯網提供條例草案界定為到港旅行代理

商業務 (即 訂票 、安排住 宿及 ／或其他訂 明服 務 )的 服 務，並

直接向顧客收取費用，他們便與經由其他通訊方式 (例如通過

櫃面交易、電話或傳真 )經營業務的到港旅行代理商無異，這

類以香港為基㆞並屬商業性質的網站應申領牌照。不過，有

關網站如能證明其運作不在本港法例的管轄範圍內 (即完全在

香港以外㆞方運作 )，則其不需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

7 . 另㆒類網站只作為㆒個平台，供使用者搜尋與旅遊

相關服務的資料，如預訂酒店等。就這類網㆖服務而言，使

用者必須先登記成為會員，辦法是填報所需的資料，並選擇

搜尋用的用戶號碼／名稱和密碼。會員可聯網至酒店或其他

提供服務的公司的網頁，以預訂酒店和其他服務，但他們並

非向網站繳費，而是於抵步當日到酒店接待處繳費。對於這

類並非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其業務的主要功能只是提供資

料 與 通 訊 聯 繫 ， 我 們 認 為 這 類 網 站 無 須 申 領 旅 行 代 理 商 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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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會員提供與旅遊相關服務的會員制國際公司為會員提供與旅遊相關服務的會員制國際公司為會員提供與旅遊相關服務的會員制國際公司為會員提供與旅遊相關服務的會員制國際公司

8 . 凡提供與旅遊相關服務予全球會員的會員制國際公

司，其香港辦事處如定期以商業性質提供㆒如條例草案所訂

定 到 港 旅 行 代 理 商 業 務 ( 即 載 運 、 住 宿 及 ／ 或 其 他 訂 明 服

務 )，則需申領牌照。現時，㆒間提供這類外遊旅行服務的公

司，已領有旅行代理商牌照。

(㆜ ) 那些只為本港居民舉辦本㆞旅行團的旅遊公司那些只為本港居民舉辦本㆞旅行團的旅遊公司那些只為本港居民舉辦本㆞旅行團的旅遊公司那些只為本港居民舉辦本㆞旅行團的旅遊公司

9 . 我們無意將發牌的要求擴展至那些只為本港居民舉

辦本㆞旅行團的旅遊公司。我們會留意該些旅行代理商的業

務，確保他們只是經營本㆞居民本㆞旅遊的業務。但是，我

們認為並無任何原因致使來港旅客不能與他們的家㆟㆒同參

與該些旅行團。因為本㆞居民應可為揀選旅行代理商，而他

們如遇㆖問題，亦可循其他㆒般投訴的途徑跟進。

(戊 ) 香港旅遊業議會 的㆕名新增獨立理事香港旅遊業議會 的㆕名新增獨立理事香港旅遊業議會 的㆕名新增獨立理事香港旅遊業議會 的㆕名新增獨立理事，是否會由政府直，是否會由政府直，是否會由政府直，是否會由政府直

接委任而非由議會提名接委任而非由議會提名接委任而非由議會提名接委任而非由議會提名

10. 我們已就議員的關注徵詢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意見。

他們的回應與較早前相同，指出該㆕名由政府委任的新增獨

立理事㆗，其㆗兩名將由議會題名。基於委任的權力在政府

身㆖，我們認為這項安排可以接受。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㆓零零㆓年㆓月


